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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受 一 項 信 託 所 管 限 ；
(b) 提 供 在 終 止 服 務 、 死 亡 、 遭 遇 身 體 殘 障 、 退 休 或 計

劃 清 盤 時 支 付 的 利 益 ；
(c) 在 一 九 九 五 年 十 月 十 五 日 或 之 前 設 立 ； 及
(d) 職 業 退 休 計 劃 註 冊 處 處 長 已 在 一 九 九 六 年 一 月 十 五

日 或 之 前 接 獲 一 份 根 據 《 職 業 退 休 計 劃 條 例 》 第 7
或 15 條 就 該 計 劃 而 提 出 的 (豁 免 或 註 冊 )申 請 。

目 前 情 況目 前 情 況目 前 情 況目 前 情 況

4. 根 據 《 職 業 退 休 計 劃 條 例 》 第 23(5)條 ， 原 來 參 與 匯 集
協 議 ( 3 )的 職 業 退 休 註 冊 計 劃 ， 倘 由 於 更 換 匯 集 協 議 管 理 人 或
更 改 匯 集 協 議 等 原 因 而 已 停 止 參 與 該 匯 集 協 議 ， 則 當 該 協 議
不 再 適 用 於 該 計 劃 時 ， 其 有 關 註 冊 即 不 再 有 效 。 根 據 《 職 業
退 休 計 劃 條 例 》 ， 當 該 計 劃 參 與 另 一 項 匯 集 協 議 或 成 為 獨 立
計 劃 ( 4 )， 便 須 重 新 申 請 註 冊 。 就 申 請 豁 免 受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制
度 規 管 而 言 ， 香 港 律 師 會 對 於 豁 免 規 例 中  “ 有 關 職 業 退 休 註
冊 計 劃 ” 一 詞 的 定 義 ， 是 否 仍 適 用 於 這 類 重 新 註 冊 的 計 劃 或 其
他 經 過 更 改 的 計 劃 一 事 ， 提 出 了 疑 問 。

建 議建 議建 議建 議

5. 我 們 建 議 在 《 職 業 退 休 計 劃 條 例 》 第 2 條加入三款條
文，澄清 職 業 退 休 計 劃 即使在 註 冊後根 據 《 職 業 退 休 計 劃 條
例 》 經 過某些 更 改 ， 或 經 過某些 該 條 例 沒 有 禁 止 的 更 改 ，也
不 會影響該 計 劃 根 據 《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條 例 》 申 請 豁 免 的
資格。

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

6 . 條 例 草 案 的 主 要 條文如下 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註 ( 3 )︰ 匯 集 協 議 是 一 項 安 排 ， 根 據 該 項 安 排 ， 兩 項 或 以 上 由 不 同 僱 主 設 立 的 計
劃 ， 由 同 一 個 管 理 人 管 理 ， 以 簡 化 行 政 程 序 ， 以 及 使 財 務 管 理 更 為 靈 活
和 節 省 成 本 。

註 ( 4 )︰ 獨 立 計 劃 是 指 沒 有 參 與 匯 集 協 議 的 個 別 管 理 計 劃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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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條 例 第二條 第第二條 第第二條 第第二條 第 8 款款款款澄清 “ 有 關 職 業 退 休 註 冊 計 劃 ” 不
會 因任何《 職 業 退 休 計 劃 條 例 》 沒 有 禁 止 的 更 改 ，
而影響其 根 據 豁 免 規 例 申 請 豁 免 的 資格； 以 及

(b) 為 免生疑 問 ， 條 例 第二條 第第二條 第第二條 第第二條 第 9 及 第及 第及 第及 第 10 款款款款列舉若干
例子，闡明 就 申 請 豁 免 受 《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條
例 》 規 管 而 言 ， 可 接 受 或 不 可 接 受 的 更 改 及 終 止 計
劃 ( 5 )情 況 。

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

7. 我 們 已諮詢香 港 律 師 會 及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管 理局指
引 制 定委員會 的 成員 (包括香 港投資基金 公 會 、 香 港 受 託 人 公
會 及 香 港 保 險 業聯會 的代表 )。 他 們 對 有 關 建 議 均表支持。

與與與與 《基本法 》 的 關係《基本法 》 的 關係《基本法 》 的 關係《基本法 》 的 關係

8. 律 政司認 為 ，此條 例 草 案 符 合 《基本法 》 的 規 定 。

與 人權的 關係與 人權的 關係與 人權的 關係與 人權的 關係

9. 律 政司認 為 ，此條 例 草 案 與 人權無關 。

對財政 和 人手的影響對財政 和 人手的影響對財政 和 人手的影響對財政 和 人手的影響

10. 此條 例 草 案 對 政府的財政 或 人手均無影響。

對 經濟的影響對 經濟的影響對 經濟的影響對 經濟的影響

11. 此條 例 草 案預料 不 會 對 經濟帶來任何影響。

立 法程序時間表立 法程序時間表立 法程序時間表立 法程序時間表

12. 立 法程序時間表會如下  —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註 ( 5 )︰ 當 一 項 計 劃 終 止 ， 計 劃 成 員 可 獲 支 付 利 益 ， 這 屬 真 正 的 終 止 。 不 過 ， 在
其 他 情 況 下 ， 原 有 計 劃 的 資 產 可 能 會 轉 撥 至 另 一 項 職 業 退 休 計 劃 ， 這 種
情 況 並 不 屬 於 真 正 的 終 止 。 我 們 建 議 只 有 後 一 種 情 況 才 可 繼 續 獲 豁 免 受
強 制 性 公 積 金 制 度 的 規 管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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刊登憲報 一 九 九 九 年 六 月四日
首讀和開始二讀辯論 一 九 九 九 年 六 月 十 六 日
恢復二讀辯論 、委員會
審議階段和三讀

另 行 通知

宣傳安 排宣傳安 排宣傳安 排宣傳安 排

13. 我 們 會 在 一 九 九 九 年 六 月二日發出 新聞稿，並會 安 排
發言 人回答新聞界的查詢。

查詢查詢查詢查詢

14. 有 關本參 考 資 料 摘 要 的查詢， 可聯絡財經 事 務局首席
助理局長張淑婷女士 (電話 :  2528 9016)。

財經事 務局財經事 務局財經事 務局財經事 務局
C13/4/ 11/ 1C(99)C13/4/ 11/ 1C(99)C13/4/ 11/ 1C(99)C13/4/ 11/ 1C(99)


